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36號

原      告  楊智元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悅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逸嫻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

年10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

始為存在（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316號判例意旨參照）。若

被告對原告否認之法律關係，自始無爭執，即法律關係之存

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固不能謂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惟所謂之自始無爭執，非僅止於訴訟程序中未為反

對之陳述，倘於訴訟程序外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或為以該法

律關係存在為前提之行為者，即難謂係自始無爭執（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77號判決意旨足參）。查，本件被告於

原告以110年11月26日臺北古亭郵局第001283號存證信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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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去董事職務之意思表示後，迄今仍未辦理變更登記，原告

目前仍為被告公司登記之董事，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在卷

可稽，足見被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外仍主張原告與被告間之董

事委任關係存在，揆諸前揭說明，兩造間就原告與被告間之

董事委任關係存在與否即屬不明確；又關於原告與被告間之

董事委任關係存在與否，涉及原告是否仍有董事之義務等，

是以，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與否之不明確，已

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

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其提起確認之訴，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因生涯規劃，前於民國（下同）104年8月起至臺北工

作，故已口頭向被告當時之董事長莊順福表示要辭去董事之

職務，終止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莊順福說好。詎原告於

000年00月間收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110年11月17日

南執戊107年勞費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命令，始知被告並

未依約向臺南市政府辦理董事變更登記。是原告乃於110年1

1月26日再以臺北古亭郵局第001283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及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再次請求被告辦理董事變更登記並

隨之檢附董事辭職書（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並有送達回執

可證。然被告仍置之不理，故原告不得已始提起本件訴訟，

再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再為前開意思表示。基上，兩造

間之董事委任契約關係已不存在，原告已非被告之董事，被

告應向主管機關辦理董事之變更登記等語，並聲明：如主文

所示（見本院卷第29頁）。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查，本件原告主張其原為被告之董事，惟業於110年11月26

日寄發臺北古亭郵局第001283號存證信函予被告，辭去董事

職務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系爭存證信函及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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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證附卷為證；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前

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

場，亦未提出任何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

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綜上，堪認原告主張之

前開事實為真正。按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公司

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此參諸公司法第19

2條第4項規定自明。次按，委任契約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

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既得隨時終止，則當事人為終止之意

思表示時，不論其所持理由為何，均應發生終止之效力。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

告乃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為其董事，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與

原告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自應適用民法關於委

任契約之規定。原告既已於110年11月26日寄發系爭存證信

函予被告，為辭去董事職務之意思表示，足認已向被告為終

止董事委任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與原告間之董事委任契約

於原告前揭意思表示到達被告時，即生終止之效力。兩造間

之董事委任契約既已終止，則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已因委

任契約之終止而不存在。

四、從而，原告訴請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

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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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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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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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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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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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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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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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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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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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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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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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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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36號
原      告  楊智元  


被      告  悅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逸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316號判例意旨參照）。若被告對原告否認之法律關係，自始無爭執，即法律關係之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固不能謂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惟所謂之自始無爭執，非僅止於訴訟程序中未為反對之陳述，倘於訴訟程序外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或為以該法律關係存在為前提之行為者，即難謂係自始無爭執（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77號判決意旨足參）。查，本件被告於原告以110年11月26日臺北古亭郵局第001283號存證信函為辭去董事職務之意思表示後，迄今仍未辦理變更登記，原告目前仍為被告公司登記之董事，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在卷可稽，足見被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外仍主張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揆諸前揭說明，兩造間就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與否即屬不明確；又關於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與否，涉及原告是否仍有董事之義務等，是以，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與否之不明確，已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其提起確認之訴，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因生涯規劃，前於民國（下同）104年8月起至臺北工作，故已口頭向被告當時之董事長莊順福表示要辭去董事之職務，終止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莊順福說好。詎原告於000年00月間收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110年11月17日南執戊107年勞費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命令，始知被告並未依約向臺南市政府辦理董事變更登記。是原告乃於110年11月26日再以臺北古亭郵局第001283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及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再次請求被告辦理董事變更登記並隨之檢附董事辭職書（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並有送達回執可證。然被告仍置之不理，故原告不得已始提起本件訴訟，再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再為前開意思表示。基上，兩造間之董事委任契約關係已不存在，原告已非被告之董事，被告應向主管機關辦理董事之變更登記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見本院卷第29頁）。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查，本件原告主張其原為被告之董事，惟業於110年11月26日寄發臺北古亭郵局第001283號存證信函予被告，辭去董事職務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系爭存證信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證附卷為證；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綜上，堪認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為真正。按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此參諸公司法第192條第4項規定自明。次按，委任契約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既得隨時終止，則當事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時，不論其所持理由為何，均應發生終止之效力。（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乃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為其董事，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與原告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自應適用民法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原告既已於110年11月26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為辭去董事職務之意思表示，足認已向被告為終止董事委任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與原告間之董事委任契約於原告前揭意思表示到達被告時，即生終止之效力。兩造間之董事委任契約既已終止，則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已因委任契約之終止而不存在。
四、從而，原告訴請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36號
原      告  楊智元  

被      告  悅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逸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
年10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
    始為存在（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316號判例意旨參照）。若
    被告對原告否認之法律關係，自始無爭執，即法律關係之存
    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固不能謂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惟所謂之自始無爭執，非僅止於訴訟程序中未為反
    對之陳述，倘於訴訟程序外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或為以該法
    律關係存在為前提之行為者，即難謂係自始無爭執（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77號判決意旨足參）。查，本件被告於
    原告以110年11月26日臺北古亭郵局第001283號存證信函為
    辭去董事職務之意思表示後，迄今仍未辦理變更登記，原告
    目前仍為被告公司登記之董事，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在卷
    可稽，足見被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外仍主張原告與被告間之董
    事委任關係存在，揆諸前揭說明，兩造間就原告與被告間之
    董事委任關係存在與否即屬不明確；又關於原告與被告間之
    董事委任關係存在與否，涉及原告是否仍有董事之義務等，
    是以，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與否之不明確，已
    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
    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其提起確認之訴，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因生涯規劃，前於民國（下同）104年8月起至臺北工作
    ，故已口頭向被告當時之董事長莊順福表示要辭去董事之職
    務，終止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莊順福說好。詎原告於00
    0年00月間收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110年11月17日南
    執戊107年勞費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命令，始知被告並未
    依約向臺南市政府辦理董事變更登記。是原告乃於110年11
    月26日再以臺北古亭郵局第001283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及臺
    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再次請求被告辦理董事變更登記並隨
    之檢附董事辭職書（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並有送達回執可
    證。然被告仍置之不理，故原告不得已始提起本件訴訟，再
    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再為前開意思表示。基上，兩造間
    之董事委任契約關係已不存在，原告已非被告之董事，被告
    應向主管機關辦理董事之變更登記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
    示（見本院卷第29頁）。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三、查，本件原告主張其原為被告之董事，惟業於110年11月26
    日寄發臺北古亭郵局第001283號存證信函予被告，辭去董事
    職務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系爭存證信函及中華
    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證附卷為證；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前
    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
    場，亦未提出任何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
    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綜上，堪認原告主張之
    前開事實為真正。按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公司
    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此參諸公司法第19
    2條第4項規定自明。次按，委任契約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
    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既得隨時終止，則當事人為終止之意
    思表示時，不論其所持理由為何，均應發生終止之效力。（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
    乃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為其董事，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與原
    告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自應適用民法關於委任
    契約之規定。原告既已於110年11月26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
    予被告，為辭去董事職務之意思表示，足認已向被告為終止
    董事委任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與原告間之董事委任契約於
    原告前揭意思表示到達被告時，即生終止之效力。兩造間之
    董事委任契約既已終止，則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已因委任
    契約之終止而不存在。
四、從而，原告訴請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
    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36號
原      告  楊智元  

被      告  悅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逸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316號判例意旨參照）。若被告對原告否認之法律關係，自始無爭執，即法律關係之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固不能謂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惟所謂之自始無爭執，非僅止於訴訟程序中未為反對之陳述，倘於訴訟程序外主張其法律關係存在或為以該法律關係存在為前提之行為者，即難謂係自始無爭執（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277號判決意旨足參）。查，本件被告於原告以110年11月26日臺北古亭郵局第001283號存證信函為辭去董事職務之意思表示後，迄今仍未辦理變更登記，原告目前仍為被告公司登記之董事，有公司變更登記事項表在卷可稽，足見被告於本件訴訟程序外仍主張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揆諸前揭說明，兩造間就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與否即屬不明確；又關於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與否，涉及原告是否仍有董事之義務等，是以，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存在與否之不明確，已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原告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其提起確認之訴，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因生涯規劃，前於民國（下同）104年8月起至臺北工作，故已口頭向被告當時之董事長莊順福表示要辭去董事之職務，終止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莊順福說好。詎原告於000年00月間收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110年11月17日南執戊107年勞費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命令，始知被告並未依約向臺南市政府辦理董事變更登記。是原告乃於110年11月26日再以臺北古亭郵局第001283號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及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再次請求被告辦理董事變更登記並隨之檢附董事辭職書（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並有送達回執可證。然被告仍置之不理，故原告不得已始提起本件訴訟，再以本件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再為前開意思表示。基上，兩造間之董事委任契約關係已不存在，原告已非被告之董事，被告應向主管機關辦理董事之變更登記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見本院卷第29頁）。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查，本件原告主張其原為被告之董事，惟業於110年11月26日寄發臺北古亭郵局第001283號存證信函予被告，辭去董事職務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系爭存證信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證附卷為證；而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綜上，堪認原告主張之前開事實為真正。按股份有限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此參諸公司法第192條第4項規定自明。次按，委任契約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既得隨時終止，則當事人為終止之意思表示時，不論其所持理由為何，均應發生終止之效力。（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乃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為其董事，揆諸前揭說明，被告與原告間之關係，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自應適用民法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原告既已於110年11月26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被告，為辭去董事職務之意思表示，足認已向被告為終止董事委任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與原告間之董事委任契約於原告前揭意思表示到達被告時，即生終止之效力。兩造間之董事委任契約既已終止，則兩造間之董事委任關係已因委任契約之終止而不存在。
四、從而，原告訴請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不存在，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